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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有被跟蹤過嗎？
記者 王湘瑜 報導  

⼩安跟記者訴說事情的經過。（圖片來源／王湘瑜攝）

現年26歲的⼩安(化名)第⼀次被跟蹤的記憶是在國中時代，班上有個男同學時常
會在放學後遠遠跟著她回家，當她聽⾒後⽅樹葉的窸窣聲⽽回頭時，對⽅就會⾺
上躲起來。有幾次⼩安⼤聲警告那位男同學不要再跟著她，還有幾次⼩安發現對
⽅居然潛入到住家公寓樓梯內，令她相當恐懼；雖然⼩安有告訴班導這個情形，
但那位男同學⽮⼝否認，老師也就只有⼝頭警告，⼩安只好每天找朋友⼀起結伴
回家，但每天都感受到巨⼤壓⼒。

17歲的琳琳（化名）在圖書館讀書準備學測的那⼀個⽉，時常會有⼀名年輕男⼦
坐在她附近，常常凝視她、在她附近遊⾛、⽬送她離開圖書館。雖然男⼦並沒有
做出惡意舉⽌，琳琳仍感到⼼驚膽戰。

上述兩名案例是相對幸運的例⼦，遇到相當典型的跟蹤，除了有輕微精神耗弱的
狀況外，沒有實際受到暴⼒傷害。然⽽並不是每個受害者都能全⾝⽽退，跟蹤、
騷擾其實是⼀個⻑期被忽略的嚴重問題，社會⼤眾卻對跟蹤騷擾事件毫無敏感
度。近期的重⼤事件如⾺來⻄亞女⼤⽣勒斃事件、2017年世新男⼤⽣跟蹤騷擾最
終砍殺學妹事件等較廣為⼈知，使「跟蹤」、「騷擾」兩關鍵字成為⼤眾關注的
焦點，也引發多⽅討論。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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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也引發多⽅討論。
 

跟蹤是嚴重的問題嗎？
根據警政署統計，臺灣⼀年的跟蹤騷擾案件約有8,000件，家庭暴⼒與親密關係⾼
達七成，⽽這只是有報警立案的數量，檯⾯下礙於⼈情壓⼒或被暴⼒脅迫⽽不敢
報警的案件數，恐怕遠超這個範圍。進⾏跟蹤騷擾者並非只有陌⽣⼈，有⾼達
92％的跟騷⾏為是熟⼈所為；⽽16歲⾄24歲女學⽣中，平均每8⼈就有1⼈曾遭
到跟蹤騷擾過，其中除了愛慕、追求等原因，也有恐怖情⼈的追求或分⼿後的暴
⼒。

不僅現實⽣活中會有跟蹤騷擾的情形，網路世界的跟蹤騷擾因為網路的便利性⽽
更加廣泛，現代婦女基⾦會2019年的調查指出，台灣每四位就有⼀⼈遭到科技跟
蹤，其中女性比例⾼達78.4%。

科技跟蹤的時⻑統計。（圖片來源／公視新聞網）

現年25歲的棠棠(化名)透露，⾃⼰⾼中時曾經被補教教師性侵猥褻，若⼲年後該
名教師在依然使⽤不同匿名帳號追蹤棠棠的社群帳號，並不時的發送訊息「告
知」棠棠他的近況。雖然她持續封鎖並謹慎過濾交友範圍，卻仍感覺到對⽅所維
持的「存在感」，令她時常深陷創傷後壓⼒症候群。

所謂的跟蹤，是具明確⽬標導向的⼀種暴⼒。加害者會嘗試各式各樣的⽅法去如
影隨形的糾纏，造成對⽅的⼼理壓⼒與恐懼、使受害者在⼼⼒交瘁中逐漸失去對
⽣活的掌控，也連帶影響受害者親友的活動範圍及情緒壓⼒。然⽽真正危險的事
是，跟蹤通常是重⼤犯罪的前兆。

20歲的雯雯（化名）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數度感覺⾝後有⼈。直到有⼀次她感受
到對⽅已經貼⾝到離她只有不到50公分的距離，她終於⿎起勇氣猛然轉⾝⾯對對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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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對⽅已經貼⾝到離她只有不到50公分的距離，她終於⿎起勇氣猛然轉⾝⾯對對
⽅，跟蹤的中年男⼦嚇⼀跳後立刻轉⾝逃逸。雯雯說，如果她始終不敢回頭去嚇
阻對⽅，很有可能就此慘遭毒⼿。

現代婦女基⾦會指出，跟蹤騷擾具備「發⽣率⾼」、「危險性⾼」、「恐懼性
⾼」和「傷害性⾼」四⼤特徵，許多受害者卻因為現⾏法律的⽀援不⾜、警察單
位的消極處理⽽求助無⾨、發⽣憾事。
 

《跟騷法》與《糾纏法》草案
在《跟蹤騷擾防治法》與《糾纏犯罪防治法》兩⼤草案提出之前，稍微能處理跟
蹤騷擾⾏為的相關法規，只有稱為「性平三法」的《性別⼯作平等法》、《性別
教育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然⽽此三法側重於性與性別⽅⾯的案件，對
加害者的跟蹤⾏為卻沒有強制約束⼒，無法讓公部⾨介入執⾏即時制⽌。

⾯對來⾃家庭的跟騷，只有家暴法可根據，保護範圍僅限家庭成員；⾯對陌⽣
⼈，則只能動⽤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藉端滋擾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場所
者」，罰則僅3⽇以下拘留或1200元以下罰鍰，⾯對如此輕的懲處，對加害者來
說，似乎是不痛不癢，也難怪類似的案件層出不窮。12⽉4⽇⼀則蘋果新聞報
導，⼀名101櫃姐近五個⽉來都被⼀名男⼦針對性的騷擾及天天「站崗」，緣因
無法可有效處理，櫃姐在⾝⼼俱疲下只能決定離職。

《跟騷法》兩年前由現代婦女基⾦會與立委提擬，但過去警政署認為「跟騷法」
與性騷三法有競合，加上基層⼈⼒不⾜，執⾏上有困難，希望暫緩立法。今年的
10⽉13⽇，內政部提出新版《糾纏犯罪防制法》草案。將糾纏犯罪定義更嚴謹，
⾏為⼈需經性騷三法，依法調查「成立性騷擾⾏為」，並且經裁罰、懲戒後，⼀
年內持續對同⼀特定對象騷擾再犯，才可開罰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萬元罰⾦。
開罰⾨檻變得極⾼，無法即時維護被害者⼈⾝安全，罰則也相當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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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婦女基⾦會記者會聯署。（圖片來源／現代婦女基⾦會）

婦女團體批評，跟蹤騷擾不該只限縮在構成性騷擾⾏為，也不滿新草案拿掉警⽅
「 警告命令制度」的權⼒，讓警察機關無法提早及時制⽌。⽬前內政部糾纏犯罪
法草案還在⾏政院審查中，通過後才會送交立法院審議。
 

爭議與國際趨勢
國⺠黨立委陳⽟珍指出：「國家的公權⼒要介入到私⼈之間的哪個階段，這個也
有點疑慮，在什麼程度下，可以算是跟蹤騷擾？」畢竟跟蹤騷擾某種程度上相當
仰賴私⼈判定，⽽國家的公權⼒該如何介入才能保障雙⽅權益，是⺠主法治國家
必須思考的課題。

國際上，美國、加拿⼤、澳洲等國於1990年代間陸續制定反跟蹤法案，歐洲諸國
於此後⼗餘年內跟上腳步，亞洲地區則是由⽇本率先於2000年施⾏纏擾防治法。
反觀台灣⼤眾⾄今仍對此議題普遍不敏感、法制單位亦無相關成熟知能，這是我
們必須盡快完善的部分。
 

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們可以不必等到出事了才試圖亡⽺補牢，正視問題的嚴重性，及轉變態度。其
實，有許多⽅法與機會能改變結果。⼀⾯積極實踐公⺠參與，比如關注相關法案
的程序進度、聲援現代婦女基⾦會、敦促立法委員的⾏動等，⼀⾯可以傾聽周遭
親友不尋常的求救訊號，適時的伸出援⼿，給予幫助及陪伴。不論情緒⽀援或具
體協助，我們都有能⼒成為彼此的社會安全網。

有時，也需時刻提醒⾃⼰，是否在與⼈交際往來的過程中強加了過多的要求或勉
強，也需要學習調適「被拒絕的情緒」，⾯對挫折，學習⾃我接納與安頓。在法
律完善以前，我們還有很多能做的事，努⼒的路也還⻑。

關鍵字：跟蹤⿁、騷擾、法律、女⽣安全、社會治安

縮圖來源：聯合報系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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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王湘瑜

編輯 孫國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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